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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人工智能领域也在不断进行着革新与突破。尤其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部分人

工智能生成物同人们的创意作品在外观上已经无法区别，从而带来了全新的法律挑战：人工智能能否成

为创作的主体？人工智能生成物可否归属为同人类创作物一样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这些问题成为

了当前法学界争议的焦点。同时，实践中人工智能领域的社会矛盾与纠纷也在频频发生，以此些问题为

基础的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模式也亟待完善。日本对此问题关注较早，近年来也开始商议修订知

识产权法或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类似商标注册的方式来起到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用。本文将通过

探讨日本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模式的可行性，与此同时思考与展望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保

护路径，以促进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持续提高产业活力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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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onstantly innovating and making breakthrough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literature, ar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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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some AI-generated works are no longer distinguishable from human creations, raising a 
new legal challenge: Can AI be a creative agent? Can AI-generated content be classified as works 
under the same protection of copyright law as human creations? These problem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controversy in the current legal field. At the same tim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so occur frequently in practice, and the legal protection mode 
of the AI-generated work based on these problems also needs to be improved. Japan is an early 
concern, Japan held preliminary discussions on the cre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recent 
years, Japan also began to discuss the revis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or the anti-unfair com-
petition law and similar trademark registration to protect the produ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of Japan’s legal protection mode for the AI-generated work, 
and at the same time think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legal protection path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hina,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industry,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vita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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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发展进程概述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中，根据人类在人工智能生成物中的贡献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类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阶段。 
第二阶段，人工智能辅助人类进行创作阶段。运用科学技术成果，人工智能遵循技术开发者先行设

定的规则与程序运行，以辅助人类进行高效率创作。前两阶段中，人工智能只是作为人类的工具被使用，

创作主体依然是人类，创作物也在满足作品特征的情况下可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第三阶段，为“机器学习”型人工智能阶段，即通过输入大量数据、增强算法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和数学建模，“学习”人类的思维模式进而形成先进算力[1]。这一阶段在人类参与程度较小甚至可以

不参与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同样能够高效产出，例如新闻稿件、诗歌、作曲等。同时这一阶段的人工智

能产出的成果也与人类的创作作品外形形态极其相似，其产出成果的质量与效率甚至超越人类，所以在

对人工智能的创作主体资格与生成内容的作品属性问题上引起了广泛争议。本文也限于探讨此阶段的人

工智能时代所产出的内容，分析比较中日两国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研究，并做出适合我国人工

智能生成物的法律路径选择，以期尽快解决现行中国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无法可依的现状。 

2. 中日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著作权性问题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属性问题，

另一方面也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撑。而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涉及到

人工智能是否可以被赋予法律主体资格和人工智能生成物可否归属作品范畴受到著作权法保护两个问题。 

2.1. 人工智能的创作主体资格判定 

2.1.1. 我国学界对人工智能创作主体资格的探讨 
无论是学界还是实践，我国对人工智能的创作主体资格一直未达成共识，依据不同的理由大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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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肯定说与否定说。 
1) 肯定说 
从产业激励方面来说，有学者认为若不承认人工智能能够作为法律主体存在，则会影响人工智能产

业创新与投资的积极性，使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从产业保护方面看，否定

人工智能的“作者”身份，将导致许多人工智能生成物流入公共领域，受到不当争夺与侵权，扰乱文学、

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正常市场秩序。更有学者提出，著作权法既然出现了除自然人之外的被视为主体的法

人作者，那么随着人工智能的独立性越来越高，其也有被视为“作者”的可能。此些学者大部分站在利

益化的角度思考人工智能的创作主体资格，但却违背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立法精神。盲目的肯定人工

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将会对著作权法的根基造成冲击，即便著作权法的主体为之扩容，在巨大的保护成

本之下，也终归无法具体落实，最终沦为一纸空谈。 
2) 否定说 
大部分学者着眼于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均持否定说的态度。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只是人

类达成某种成果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所在，而且很难说人工智能拥有同人类一样的自主与自由意识[2]。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发明，仅仅是人类智慧的延伸，赋予其法律主体资格非但不能解决相关的知识产权

保护问题，还会引发伦理与道德的争议。熊琦教授也说到，在私权体系中，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彼此之

间的法律地位不得转换，权利主体不能是权利客体，权利客体亦永远无法成为权利主体[3]。所以在目前

来看，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未免太过超前，虽然说立法要有超前意识，但不能一味的求得创新，

脱离实际盲目超前。 

2.1.2. 日本对人工智能创作主体资格的态度 
日本分别在 1973 年和 1993 年就对人工智能的著作权保护问题进行了讨论，明确界定了人工智能只

是人类的“工具”。但面对技术的迭代更新，人工智能的独立性越来越高，此种观点已经不符合时代发

展要求。在 2016 年日本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人工智能独立创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对其保护有必要早日

进行探讨，甚至提出了对人工智能进行拟制人格这一想法，以解决相关权属问题。接下来的《知识产权

推进计划 2017》中的相关报告认为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过程中有人类的创作贡献，则该人工智能就被

定义为人类的工具；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由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则不符合著作权法的主体条件[4]。
基于以上情况，在日本实践中，人工智能目前还未被赋予创作主体资格在著作权法内予以保护，但未影

响日本对人工智能生成物保护模式的深度探讨与研究。 
由此来看，我国学者也无需执着于人工智能的创作主体资格的判定，而阻碍了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

可版权性问题的研究。既然人工智能目前不能作为“作者”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那么将人工智能生成

物视为“作品”或寻求著作权法以外的其他保护路径等方式都可以达到激励创新、促进我国的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2.2.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属性分析 

2.2.1. 中日著作权法中作品定义的比较 
作品是《著作权法》的核心概念，是著作权法律体系能够顺利运作、精准适用的桥梁所在，也能在

一定程度上为解决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著作权性问题做出贡献，所以对作品如何进行定义性规定十分重

要。 
我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规定了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

现的智力成果。所以作品的构成要件首先是独创性。其次是作品必须是被他人客观感知的外在表达，将

思想或想法排除在外。日本的著作权法规定了作品是指用创作方式表现思想或者感情的属于文艺、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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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或者音乐范围的东西，同时又规定了作者是指作品的创作人。 
由此看来，日本与我国《著作权法》中对作品含义与特征的理解基本相同，都要求作品具有独创性

或创作性。但不同的是，日本明确规定了作品是作者思想或情感的表现，将作者具有个性化的思想或情

感作为认定作品的重要因素[5]。其更加注重作者人格权，强调作者的“人格”、“个性”，认为只有“思

想或情感”的创作性表现才属于作品，只要没有表现人的想法以及感情，无论多么具有独创性，都不能

享受作为作品的保护[6]。 

2.2.2. 是否归属作品的判定比较 
1) 日本对人工智能生成物作品属性的判定倾向 
根据上文探讨的作品定义来看，日本著作权法中对作品的定义非常明确，包括著作权人要件和原创

性、创作性要件，重点保护作者的个性表达。他们认为著作权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权利，大部分日本学者

都认为将人工智能生成物归属于作品并依赖著作权保护这些没有认识和感性的非人类智慧的果实，是一

种悖论，而且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性质更适合在工业所有权法中进行保护[7]。所以日本现行法将人工

智能生成物排除在作品之外，不能够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2) 我国学界承认人工智能生成物归属作品的理由 
我国学者对于人工智能是否归属于作品的争议焦点在于作品的独创性判断。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

权威解释，作品独创性意义在于“作品是作者自己的创作，完全不是从另一作品抄袭来的[8]。”我认为

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兼具“独”与“创”的特征。 
所谓“独”，人工智能在“机器学习”阶段已经可以在人类很少甚至不参与的情况之下完成作品，

甚至人类只是起到开启按钮的作用，并没有实际的智力付出。人工智能在进行大量的数据筛选、处理，

进而掌握数据规律，进行算法优化、创作，最后择优输的过程中并没有人类的介入，所以人工智能生成

物理应当属于独立完成。在实践中，腾讯公司诉盈某科技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法院审

理也认为，腾讯公司人工智能 Dream writer 生成内容的特定表现形式源于创作者个性化的选择与安排，

符合“独”这一特征，应当归属作品受到保护。 
所谓“创”，也就是创造性，这也是著作权保护作品个性化表达的重点。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物大部

分重复或相似，也就谈不上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问题，便失去了探讨对其进行法律保护的意义。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能力的具备使人工智能可以有选择性地抓取相关素材并以一定创造性的方式加以

重新表达，从而生成不可预测、不具有重复性的内容[9]。 
由此看来，在我国人工智能生成物符合独创性要件，应当归属作品的范畴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3. 中日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模式 

3.1. 日本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模式 

日本是众多大陆法系中较早关注此问题的国家，其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对其保护的前瞻性设

想。基于上文的讨论分析，日本无论从人工智能的创作主体资格上还是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属性上都

呈否定态度。所以在人工智能生成物被他人擅自使用，需要寻求保护时，日本试图讨论修订《反不正当

竞争法》等对其予以禁止，此外还尝试建立类似商标法的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注册制度来代替著作权法对

其进行保护。下文将对这两种保护模式进行具体介绍。 

3.1.1.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 
日本学者设例，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物属于某公司著名商品等的表示，若他人使用的商品表示与本公

司众所周知的商品或表示相同或类似时，可能产生混淆行为或者将著名商品等的表示相同或者类似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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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作为自己的商品或表示来使用的，可能产生冒用行为。此些行为均可以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

从而起到确保经营者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以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由此看来，反不正当竞

争法主要规制对象是市场竞争双方，对人工智能的所属以及投资人利益的保护并没有针对性规则予以运

用，适用的针对性较差[10]。所以近些年日本也在探求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企图与知识产权法相进

行功能互补，更全面的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 

3.1.2. 利用商标注册登记保护模式 
在日本商标法中商标是作为行业在商品或劳务上使用的文字、图形、符号等的标章，即使不是人类

的创作物也可以注册[11]。所以人工智能所产出的可以用于公司的商品或劳务上的创作物，可以考虑利用

商标权进行保护。例如，可以考虑将人工智能创作的 logo 等注册为商标，以防止在自己指定的商品或服

务上擅自使用相同或类似的 logo。此外，日本知识产权部曾设想建立人工智能生成物登记制度(与商标注

册登记制度相似)，筛选成本较高有保护价值的人工智能生成物从而受到法律保护，确保人们在日常中可

以区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来源与类型。 
由此看出，日本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主要集中在具有一定价值、具有市场的产品，而且重在考

虑对人工智能的投资者的利益保护问题。毕竟人工智能开发成本巨大，目前所产出成果也还主要集中在

商用，此种思路我国也可进行参考。 

3.2. 我国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现状 

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著作权法》秉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原则，努力回应社会上对著作权保

护问题的争议与困扰，在第三次修订中完善了作品的定义、对作品类型进行了开放性规定，还引入了惩

罚性赔偿等。这些修改贴合了当下热点，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某些新兴领域著作权无法保护的难点。但同

样很新兴的人工智能领域，《著作权法》似乎没有给与回答，也造成了学者们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

权问题讨论至今。由此看来在立法层面，我国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还呈现空白状态。 
从司法层面来看，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构成作品正在进行相应的探索。在司法实践中，腾讯公司诉

盈某科技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中，法院认定了 Dream write 软件在技术上“生成”的创作过程均满足著作

权法对文字作品的保护条件，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首次将人工智能生成物认定为著作权法中的作品的案

例，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问题的初步探索。 
所以目前来看，我国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还在一步步的探索，对其保护路径还较狭窄，有望进一

步优化与完善。 

4. 我国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路径完善 

4.1. 著作权法体系内的保护模式 

从上文分析的我国学者对人工智能的创作主体态度来看，我国与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同样对人工智

能生成物的主体资格态度持保守、谨慎的态度，都强调“人类中心主义”的立法精神，强调从人的价值

利益出发，保护人的财产与权益。我国与日本不同的是，在作品的定义上并没有明确规定作品必须是由

人所创作，所以否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创作主体资格不等同于否定人工智能生成物归属于作品。就人工

智能生成物的特征而言，其具有的载体形式和依附性等特点都与著作权法中的作品类似，而且生成物的

内容大都也同人类作品一样可以带来情感体验，上文也探讨了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符合独创性的理由，故

可以将其纳入著作权法内进行保护[12]。 
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使用过程中能够快速并且大量的产出作品，如果没有例外的将所有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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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生成物都纳入作品范畴对其进行保护，则会造成大量司法资源浪费。所以有必要衡量人工智能生成

物的特征，在极具商业以及传播价值、深受市场喜爱的作品中，区分那些看似不同实质相同的作品，筛

选人工智能的创作内容，适当建立起保护门槛，以更好的、有针对的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 
此外，有部分学者担心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纳入到著作权体系之内保护无疑会打击人类作者的创作积

极性，所以我们有必要区分人类作品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对其进行有区别的保护。首先，在对人工智

能生成物的保护期限上，由于人工智能无论从速度还是效率上都远远超过人类，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

权的保护期限应以 10 年为宜，截至该作品首次完成后第 10 年的 12 月 31 日[13]。其次，在著作权的权利

保护范围上，由于人工智能不涉及到人类的思想人格，所以应当将人格权的保护排除在权利保护范围之

外。 

4.2. 著作权法体系外的保护模式 

4.2.1. 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补充保护模式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人工智能相关权利的法律性质和归属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专门的法律对其

进行保护，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主体为争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利益而展开竞争，从而陷入《反不正

当竞争法》的监管范围，所以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补充保护是顺理成章的[14]。其

次，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重点是企业法人的利益，在稳定了市场秩序的同时，还给予其排除他人滥用

的权利，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人工智能研发者的积极性，也同时促进了人工智能产业投资的热情。 
但其也并非是完美方案，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侵权认定标准较为模糊，会

出现认定不统一的情形。而且该法中也没有具体涉及到对人工智能进行认定以及所有者权的规定，适用

的针对性较差。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研发者以及所有者也不再以市场主体为

限，越来越多的私人主体的权益也需要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范围显然不能够完全覆盖。所以即便

利用其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保护，也需要对其加以修订完善，才能更好的契合知识产权法，一同为人

工智能生成物的发展保驾护航。 

4.2.2. 建立人工智能生成物版权登记制度 
日本利用商标注册登记制度，为人工智能生成物做出特殊标记来使得人们在市场中能区分其与其他

作品的不同，以防止他人的滥用。我国也可以采取类似方式对人工智能生成物做登记与公示，使得大众

了解知悉其权利所属及滥用的后果，以达到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目的。 
建立人工智能生成物版权登记制度的首要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工智能生成物可以进行登记保护。由

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批量化生成以及所生成的具体作品涉及的人类脑力劳动较少甚至不涉及，对于大部

分作品更多的考虑投资者的利益以及社会大众的需要。所以仍然需要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内容进行筛选

保护。其次在申请条件上，相关权利人认为其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有必要进行登记保护，想要获得排他使

用的权利的，需要提供相关条件予以举证，以证明其作品符合筛选要件从而有必要进行保护。在有关部

门审核同意后，相关部门对其作品予以公示，继而权利人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享有使用、收益、处分的

权利[15]。在面对侵权纠纷时，该登记公示也可以在维权过程中作为有力证据。 
以上就是本文针对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基于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著作权性问题的研究，分别从

著作权法内与著作权法外所构想的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路径，以期能够早日成熟化，具体落实到人工

智能生成物的保护问题之上。 

5. 研究结论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既为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带来了繁荣，同时也造成了棘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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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与纠纷。我国与日本同属于东北亚地区，法律文化交流频繁，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共通性。在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著作权性问题上，我国与日本对人工智能的法律

主体资格态度上均持保守、谨慎的态度。人工智能虽然能够自主学习，分析数据产出作品，但本质仍是

人类意识的延伸。但我国对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的否定并不会影响人工智能生成物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可

能。因为在著作权法中，我国并没有将作品明确定义至非人类创作不可。所以在著作权法体系中，将人

工智能生成物纳入作品范畴是存有可能的。而且利用著作权法对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进行保护，符合其立

法目的与初衷，也能够起到激励研发者与投资者积极性，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相比之下，日本著作权

法更加注重对作者个性化思想或表达的保护，明确规定了作品只能人为创作，所以日本一直在著作权法

体系之外寻求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措施。结合我国实际，在著作权法体系之外探寻法律保护模式也能

够达成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初衷，发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补充保护作用、通过建立人工智能生成物版

权登记制度也能使权利人有效地获得排他使用的权利，从而减少因人工智能生成物侵权纠纷所产生的各

种社会矛盾。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在我国越来越受到关注，其相关问题的讨论也已经提上日程。我国

正朝着强人工智能时代迈进，未来对人工智能保护问题进行专门的立法也并非没有可能。但立法成本巨

大且耗时较长，在目前阶段，利用本文所探讨的人工智能法律保护模式进行过渡无疑是稳妥且高效率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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